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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25-049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2月1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2月1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7280号平安（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心平安会堂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2月13日至2026年2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
网络投票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及H股股东

√
(一)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资料》。
(二) 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四)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或持有
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

股股东有权出席本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318

股票简称
中国平安

股权登记日
2026/2/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监票人员。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加盖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

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
本次股东会的授权委托书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二)预登记方式
股东可于2026年2月10日12:00至2026年2月12日17:00期间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预登记。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2026年2月13日12:30-14:00，14:00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四)现场会议的

登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7280号平安（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心平安会堂(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杜女士、查先生
联系电话：（0755）88675322、88677659
电子邮箱：dumengyuan077@pingan.com.cn；zhazhixiong813@pingan.com.cn
传 真：（0755）82431019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47层
邮政编码：518033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时间不超过一个工作日。参加会议的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等费用自

理。
(二)本公司A股股份登记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为：上海市浦东

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三)本公司H股股东参会事项不适用本公告，具体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news.hk）另行发布的股东会通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我们（附注1） ，A股账户： ，地址为 ，

联系电话： ，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本中每
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之A股/H股 股（附注2）的股东，兹委任会议主席（附注3）或 ，身
份证号码： ，为本人/我们的代表，代表本人/我们出席 2026年 2月 13日（星期五）
14:00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 7280号平安（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心平安会堂召开的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其任何续会，以审议并酌情通过会议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并于会议及其
任何续会上代表本人/我们及以本人/我们的名义依照下列指示（附注4）就该等决议案投票。

非累积投票方式（特别决议案）

1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附注4）

反对
（附注4）

弃权
（附注4）

日期：2026年 月 日 股东签署（附注5）：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本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若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

被视为与所有登记于阁下名下的股份有关。请删去不适用之股份类别（A股或H股）。
3．阁下如欲委任会议主席以外的其他人士为代表，请将「会议主席或」之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

填上委派代表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凡有权出席上述股东会并于会上投票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委任
一位或以上人士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任代表无须为公司的股东，只须亲身出席以代表阁下。本授
权委托书上的每项更改，均须由签署人简签示可。

4．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上述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阁下如欲投票反对决议
案，请在「反对」栏内填上「√」号。阁下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如未有
任何指示，则阁下的代表有权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受委任代表亦可就股东会通知所载以外而
正式于会议上提呈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计算通过议案所需的总票数包括该等「弃权」票。

5．授权委托书须由阁下或其正式书面授权的代表亲自签署，如委任人为法人单位，则须盖上公
司印鉴或经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获正式授权的人士签署。如授权委托书由其他获正式授权的
人士签署，则其签署的授权文件或其他授权书必须经公证人证明。

6．若为任何股份的联名持有人，任何一位该等联名持有人均可作为唯一有权投票者就有关股
份亲身或委派代表于会议上投票。然而，若有一位以上联名持有人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会议，则就
任何决议案投票时，公司将按股东名册内排名首位的联名股东的投票（不论亲自或委派代表）为准，
而其他联名股东再无投票权。

7．股东或其代表出席会议时须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

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3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溢

科技”或“公司”）与上海安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安雅”）拟在广东省深圳市共同出资
设立合资公司，并拟共同签署《设立合资公司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或“本协议”）。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500万元，各方均以货币出资，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人民币
76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51%；上海安雅拟认缴出资人民币73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4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拟签署合作协议及拟对外投
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且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协议主体介绍
1、公司名称：上海安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676210745U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588弄1号楼806室
5、法定代表人：陶真兆
6、注册资本：1,1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8年5月29日
8、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冶金炉料（除专项规定）、建材、五金交

电、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及专项规定）、机电设备批兼零、代购代销；建筑工程；建筑装潢工程；
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真兆
10、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安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上海安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投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名称：深圳金溢羲和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出资方式：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人民币，各方均以货币出资，各方出资额、股权

比例及出资期限约定如下：
股东

金溢科技

上海安雅

认缴出资额（万元）

765

735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持股比例（%）

51

49

实缴出资期限
自合资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3

年内实缴
自合资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3

年内实缴

（以上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文件为准）
3、经营范围：汽车用电子元器件及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研发、销售、电子、电器及新材料开发、制

造和销售；机电设备、金属材料、汽车配件批发零售；机电设备维修；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备案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4、合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如部分股东不享
有优先受让权等）。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安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投资金额、出资方式及出资安排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人民币，各方均以货币出资，各方出资安排如下：
1、甲方出资765万元，占51%股权，自合资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3年内实缴。
2、乙方出资735万元，占49%股权，自合资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3年内实缴。
（三）公司治理
1、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2、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2名，乙方委派1名，甲乙双方均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撤换委派的董事。合资公司董事长由甲方在委派
的董事中确定人选。

3、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也不设监事。
4、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名，总经理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乙方指定相关人员担任或委

派。
5、合资公司设财务负责人1名，由甲方委派。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名义撤销投资，如违背本协议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和

民事责任由各方自行承担。
2、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全面、适当履行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义务，即构成违

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及为此支出的全部合理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由此产生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守
约方除可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外，还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3、一方逾期出资或抽逃出资的，应当按照当期应付出资款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对方承担违约
责任，直至该等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如超过30日仍未补足的，守约方有权：

（1）要求解除本协议并解散合资公司，违约方除承担全部本协议约定的设立费用外，还应按照对
方认缴出资额的30%承担违约责任。

（2）作出股东会决议将该股东除名。除名该股东后，股东会可以作出决议，就该股东认缴的注册
资本进行减资或由其他股东或第三人出资。

4、甲乙任一方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挪用公司资金资产作为个人用途，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
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不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1条规定的其他行为（甲
乙方委派至公司的人员如有前述行为的视为甲乙方行为），否则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经济损失赔
偿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因前述行为造成守约方直接以及间接损失达25万元以上的（含本数）），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回购其所拥有的股权，股权回购款以按照其实缴出资额为限或按照合资公司
以回购时的市值乘以其认缴的股权份额计算（取高者计算）。

（五）协议生效、变更、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依法签署后生效。
2、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解除均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后生效，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

的除外。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可充分利用合作各方优势，助力公司在汽车电子领域的

业务增长，有利于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本次投资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该合资公司设立后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预计本次投资不会对
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受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存
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未来项目进展或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等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审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拟与上海安雅签署的《设立合资公司之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智能 公告编号：2025-087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建波先生。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29日 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四）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B栋1701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117,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274%。
（二）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93%。
（三）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3人，代表股份8,571,7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81%。
（四）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117,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27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现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含腾讯会议方式）。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日海设备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25,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942%；反对 132,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521%；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53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8,925,8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942%；反对 13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21%；弃权 5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653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楼永辉律师、杨冬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5-08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15—9:25、9:30—11:

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15
至2025年12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275人，代表股份1,818,936,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091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510,484,49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81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71人，代表股份308,452,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724%。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72人，代表股份403,764,6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1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1人，代表股份 95,312,
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71人，代表股份 308,452,2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24%。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6,16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66%；反对6,63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7%；弃权97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6,16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66%；反对6,6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427%；弃权97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10,841,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50%；反对 6,

9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47%；弃权 1,09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5,669,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51%；反对6,9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333%；弃权1,09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张燊律师、王文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16 证券简称：*ST和科 公告编号：2025-063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9日上午 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294号和科达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孟宇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 3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

52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526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
52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526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9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9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92,5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925%。

3、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远程方式列席会议；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
律师、吉嘉怡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1,5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3%；反对 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010%；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6%；弃权1,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1,3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49%；反对17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4%；弃权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7.3980%；反对 17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433%；弃权
3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87%。

表决结果：通过。公司在本次股东会会议上向股东说明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
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律师、吉嘉怡律师为本次股东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报备文件
1、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6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伟武先

生的通知，获悉翁伟武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办理情况

股东
名称

翁伟武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3,129,185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91%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注1

0.75%

质押
起始日期

2024.9.24

质押
解除日期

2025.12.26

质权人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

注1：总股本以公司2025年12月26日股本419,993,636股计算，下同。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2025年6月3日、2025年8月21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 东
名称

翁 伟
武

柯 丽
婉

持 股 数 量
（股）

163,441,380

6,451,200

持股比例

38.92%

1.54%

本 次 业 务 办
理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79,098,273

2,130,000

本 次 业 务 办
理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75,969,088

2,13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6.48%

33.0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8.09%

0.5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售和冻结、
标 记 合 计 数

量（股）

65,544,655

2,130,0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86.28%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71,410,085

2,708,40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81.64%

62.68%

许 雪
妮

合计

640

169,893,220

0.0002%

40.45%

0

81,228,273

0

78,099,088

0

45.97%

0

18.60%

0

67,674,655

0

86.65%

0

74,118,485

0

80.74%

注2：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变动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0股，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0%，占公司总股本的0%，对应融资余额为0；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为3,986.3333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3.46%，占公司总股本的9.49%，对应的融资余额
为18,700万元。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
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
因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
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解除质押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5-052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理想时代大厦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孟学女士。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1 人，代表股份 141,147,3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6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40,697,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6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449,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9 人，代表股份 449,4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人，代表股份449,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1%。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由北京市君泽君(深圳) 律师事务所的熊琴律师、高巧儿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

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1,126,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4%；反对 19,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70%；反对1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6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 律师事务所的熊琴律师、高巧儿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
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4
债券代码：115755 债券简称：23建发Y1
债券代码：240217 债券简称：23建发Y2
债券代码：240650 债券简称：24建发Y1
债券代码：241016 债券简称：24建发Y2
债券代码：241137 债券简称：24建发Y3
债券代码：241265 债券简称：24建发Y4
债券代码：241266 债券简称：24建发Y5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附楼6层2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6
1,591,156,266

54.876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茂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董事许晓曦先生、邹少荣先生、独立董事吴育辉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商舟物流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6,826,238
比例（%）
95.3852

反对
票数

73,257,579
比例（%）
4.6067

弃权
票数

126,202
比例（%）
0.0081

2、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343,085
比例（%）
95.3610

反对
票数

73,733,579
比例（%）
4.6339

弃权
票数
79,602

比例（%）
0.0051

3、议案名称：《关于提供财务资助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6,197,580
比例（%）
97.1744

反对
票数

44,884,884
比例（%）
2.8208

弃权
票数
73,802

比例（%）
0.0048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898,126
比例（%）
98.9117

反对
票数

2,428,926
比例（%）
1.0495

弃权
票数
89,502

比例（%）
0.0388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与金融机构发生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8,647,938
比例（%）
99.8423

反对
票数

2,435,326
比例（%）
0.1530

弃权
票数
73,002

比例（%）
0.0047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8,714,438
比例（%）
99.8465

反对
票数

2,422,926
比例（%）
0.1522

弃权
票数
18,902

比例（%）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8,726,438
比例（%）
99.8472

反对
票数

2,410,926
比例（%）
0.1515

弃权
票数
18,902

比例（%）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057,161
比例（%）
97.6684

反对
票数

37,080,203
比例（%）
2.3303

弃权
票数
18,902

比例（%）
0.001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为商舟物流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与金融机构发生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关于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8,032,773

157,603,373

186,457,868
228,898,126

228,908,226

228,974,726
228,986,726
194,317,449

比例（%）

68.2893

68.1037

80.5723
98.9117

98.9160

98.9448
98.9500
83.9686

反对

票数

73,257,579

73,733,579

44,884,884
2,428,926

2,435,326

2,422,926
2,410,926
37,080,203

比例（%）

31.6561

31.8618

19.3957
1.0495

1.0523

1.0469
1.0418
16.0231

票数

126,202

79,602

73,802
89,502

73,002

18,902
18,902
18,902

弃权

比例（%）

0.0546

0.0345

0.0320
0.0388

0.0317

0.0083
0.0082
0.008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其中议案1《关于为商舟物流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议案2《关于为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志华、荆日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5-070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

文先生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办理了股票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周文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
（股）

4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8.95%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60%

质押起始日

2024.12.27

质押到期日

2025.12.26

质权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周文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股）

3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7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7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高 管 锁 定
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12.25

质押到期日

2026.12.25

质权人

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质押用
途

置换质
押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周文

合计

446,987,270

446,987,270

40.18%

40.18%

102,000,000

102,000,000

92,000,000

92,000,000

20.58%

20.58%

8.27%

8.27%

92,000,000

92,000,000

100%

100%

243,240,452

243,240,452

68.52%

68.52%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解质押与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股）

62,000,000

3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13.87%

6.7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7%

2.70%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23,000

13,500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周文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
股份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平仓风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情况。
四、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文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5-093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电子邮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公司电子邮箱进行
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公司电子邮箱：tjzq@taiji.com
变更后的公司电子邮箱：tjzq@sinopharm.com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变更后的电子邮箱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原邮箱地址同步停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新的电子邮箱与公司沟通交流。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